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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路上闺蜜伸出“援手”

小单（化名）和小姜是一起参加艺考的同学，也

是好朋友。小姜向小单透露，自己是嘉兴地区的总代

理，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董某欣”，对方开办

了艺考培训班，可以安排小单参加培训。

2018年3月，小单找到小姜想参加培训班。但

小姜说培训班还没开始，让小单先加“董某欣”的

微信。

“要先购买培训用的物品”。没多久，“董某欣”

给小单发来温馨提示，让其购买服装、护肤品、保健

品等。

另外，小姜还向小单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师哥

“徐某谦”。“他最近也在卖这些东西。”小姜提醒小

单，“徐某谦”是和“董某欣”一起办培训班的，会

一起指点小单的学业。听懂了小姜话里的意思，小单

加了“徐某谦”微信，多次向“徐某谦”购买“培训

用物品”。

各项培训花销巨大

5月，小姜给小单带来“好消息”：培训班开始

报名了，不过小单表演专业没过。“你不要报这个专

业了，改成摄影。”经小姜“支招”，小单经小姜等人

之手购买了摄影器材等装备。刚花了20万元，“徐某

谦”发来二维码，让小单交10万元学费。

此后，“董某欣”“徐某谦”和小姜等人除了让小

单购买各种资料，还怂恿小单去采风，“对艺考有帮

助，面试的时候可以说说自己的经历”。

而小姜给小单安排的“采风”，是两人一起去杭

州、上海、江苏、西藏等地旅游，一起看演唱会、

参加电影节等。当然，其间的几十万元花费都是小

单出的。

尽管看起来和艺考八竿子打不着，但“董某欣”

老师对此非常赞成，让小单把“采风”情况发在朋友

圈，做得好的话会给小单点赞，“认可作业”。小姜还

提出要带小单去台湾参加金马奖颁奖，但小单交了

10万元后，根本没成行。

9月份，小姜让小单做微商卖某款护肤品，说这

也是培训的一部分，并告诉小单，卖掉60万元就发

结业证，卖不掉产品要罚

款。就这样，小单成了小姜

的下级代理，花了60万元进

货。但产品卖不出，被小姜

罚了好几万元。

参加培训以来，小单花

销巨大，但“董某欣”“徐

某谦”等人却一面都不曾见

到过。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

培训班。我没去过北京，也

没参加过任何考试，那两个

培训老师，我连声音也没有

听过。”小单和妈妈感觉上了

小姜的当，几经追讨，小姜

才退还了微商购货的 60 万

元。小单报案。扣除这60万

元，小单前后仍被骗了100

万元左右。

聊天记录中查明真相

到案后，小姜一开始承认“董某欣”“徐某谦”等

人是自己假冒的，后来又全盘否认，说小单知情，是故

意和她一起骗家里要钱花。另外旅游、看演唱会、参加

电影节等，都是两人各自出钱，自己没骗小单的钱。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检察机关从小姜被扣押的几部手机上查找蛛丝马

迹。勘验证据显示，“董某欣”“徐某谦”等人的账号

注册人都是小姜，这些账号频繁在小姜的手机上登录。

检察官对250万余条聊天记录梳理发现，小单及

家人提出退回60万元货款等要求时，小姜使用其本

人和“董某欣”“徐某谦”三个不同身份与小单及其

妈妈周旋，由此可以断定小单是被蒙骗的。另外，通

过聊天记录还原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小姜对参加活动

各自花钱的辩解纯属谎言。

类似遭遇还有他人

案件查办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小姜做护肤品微

商生意时，还自导自演骗了上级代理徐某12万元。

在徐某这儿，小姜摇身一变成了“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系学生”，有自己的工作室，一个暑假就能赚上

百万元；“董某欣”“徐某谦”和小单，也成了小姜的

下级代理。从小单这里忽悠过来的60万元货款，被

她编造成自己去西藏拍摄获得的奖金。所有这些，都

是为了让徐某相信她“很有能力”。

2018年12月初，小姜告诉徐某，“徐某谦”在

外面借高利贷，利滚利欠了200多万元，自己帮着还

了60万元，“徐某谦”为此被学校退学，“徐某谦”

妈妈要去护肤品公司跳楼。为了让徐某相信，小姜又

自导自演了“徐某谦”及其妈妈等人的聊天记录，发

给徐某，并开口向徐某借钱。

在小姜的花言巧语下，徐某先后被“借”走了

12万元。直到后来屡屡催促都不还钱，徐某方才大

呼上当。

2021年8月，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决小姜有期

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小姜不服，提起上

诉。近日，该案经二审审理，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离婚后
女方将孩子改姓
男方诉请恢复
被判驳回
《人民法院报》 谌丽

日前，湖南省南县法院审结一起因

离婚后将孩子姓氏改随己姓、男方起诉

恢复原名的纠纷案件，法院判决驳回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

梁先生与徐女士原为夫妻关系，

2011 年，双方生育一子取名梁某某。

2015年，梁先生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

判决梁先生与徐女士离婚，梁某某由徐

女士抚养。2018年，梁先生得知儿子梁

某某改名为徐某某，梁先生遂以徐女士

未经其同意擅自变更婚生子姓名侵犯了

自己对未成年婚生子姓名的决定权和变

更权为由，诉至南县法院，要求恢复孩

子原姓名。

南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规定：“自然人应当随

父姓或者母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第五十九条规定：“父

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养

费。父或者母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

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当责令恢

复原姓氏。”

本案中，徐女士未经梁先生同意擅

自更改婚生儿子姓名的行为确实欠妥，

但徐女士将儿子的姓氏更改为随母姓，

所取名字未违背公序良俗，未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且梁先生也未提供证据证明

徐女士有将婚生儿子的姓氏变更为继父

姓氏的情形，故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应当责令恢复原姓氏”的情形。

另外，考虑到双方婚生儿子已经使

用“徐某某”这一名字长达3年之久，且

已满9周岁，已经具备一定的判断和辨别

能力，为有利于其学习、生活、成长，

是否将其姓名恢复为“梁某某”应充分

尊重其本人的意愿。诉讼中，徐女士及

其儿子均未到庭，法院对于双方婚生儿

子的现状无法查实。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梁先生的诉

讼请求。梁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未成年子女姓氏的改变，不仅涉及离

婚一方（父或母）的权利，更主要的是应

当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根本原则。

本案中，原告婚生子徐某某使用变

更后的姓名已 3 年有余，且现已满 9 周

岁、正处于上学阶段，该姓名作为特定

的人身符号已被其同学和朋友熟知，

如果强行责令恢复为原姓名，对其学

习、生活、成长可能会不利。再者，

姓名变更登记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

政行为，梁先生可直接向公安机关申

请恢复其子原姓名，故法院驳回了梁

先生的诉讼请求。

认识艺考路上的“闺蜜”后
她半年多花掉100多万
是被害者还是诈骗合谋？
250万余条聊天记录锁定真相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杨晓伟

好闺蜜为什么全程热心地帮助她参加艺考？所谓的培训班、采风、参加台湾金马奖，到底是真是假？

被骗100多万元的她，是单纯的被害人还是诈骗的合谋者……面对一起看似错综复杂的诈骗案，嘉兴市

南湖区检察院检察官从250万余条聊天记录中查明隐藏的真相，屡屡诈骗得手的小姜（化名）因犯诈骗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